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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发展的

财政政策措施

吕建锁

我国农村经济经过 80 年代初的跳跃式发展之后，

重新转入缓慢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国民

经济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是立

国之本，农业发展的最主要标志是农业综合生产力的

提高，从而使得农产品生产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发

展。从财政角度看，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切实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制定合理的经济

发展战略，确保农业与其他各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协调

发展，这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宏观基本条件。首先是

协调工农业的增长速度之比。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

前后情况来看，农、工业发展速度的合理比例为 1 ∶ 2

左右，中国从 1978～ 1983 年间，农业年增 长 率 为

7.8%，工业为 12%，比例大体合理，1984～1988 年间，

两者增长比例为 3.9%和 11.8% ，这是不协调的。另

外，据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前后情况来看，工农业投资

比例约为 3.8∶ 1，中国 1985～1990 年此比例依次为

12.09 ∶ 1、14.50∶ 1、15.95∶ 1、17.12 ：1、15.95∶ 1 和

13.16∶ 1，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应重新调整，逐步使

之达到较为合理的 4∶ 1 左右。

第二，建立有效的农业投资激励机制，切实增加农

业投入。即将农业投入建立在国家法令保障和经济利

益驱动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增加投入——增加产出

——增加积累——增加自我投入”的良性循环。实现国

家投入引导农民投入，农民投入与国家投入相互促进，

从而增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投入、自我发展的能力。

目前应着眼于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具体是：1）

增加中央财政农业投资额，提高农业投资比例。中央财

政要提高预算内农业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做到

同财政支出同步增长。同时，制订有关投资的法规，界

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农业投资范围、比例。中央财政通过

直接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使

有限的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真正用来解决农民个人和地

方财政无力兴办的，或涉及到地方与地方协作问题的

大型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大型商品粮基地的建设等。

2）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增加地方财政支农投资的动力

和压力。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继续把农业税作

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凡取之于农的各项收入必须全

额用于农业，如粮食调拨经营费收入、耕地占用税收入

等全额留给征收地，在财政利益分配上诱导各级地方

政府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同时，以法规的形式将中

央、地方农业投资的范围固定下来，以免互相扯皮、推

诿、影响农业的投入。3）加强宏观调控，改进投资方式。

要打破投资分配的大锅饭，提高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益，

杜绝农业“三角债”。要从预算外资金中开征农业发展

基金，专款专用，以减轻财政压力。要积极挖掘农业内

部的闲置沉淀资金，把原有集体积累、土地征用费、土

地承包金、副业承包金、乡镇企业利润留成、林业利润

返还等资金聚积起来，发挥规模效应，以最小的投资换

取最大的效益。

第三，改进和增加农村税收，取消各种摊派，切实

减轻农民负担。具体内容应是：1）扩大地方财权，允许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一些新税种作为基层财政

满足公共事业的收入来源；将增设的这些税种作为地

方预算收入，中央不参与分成，其管理权可下放给省财

政。在收入划分上一般应将农村新增税收的绝大部分

留给县和乡，省财政只留一小部分资金以供调剂，同

时，规定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方向只能用于地方各项公

共事业支出，禁止挪作它用。此外，对于贫富相差较大

的地区，省财政可采取适当措施抽肥补瘦，帮助落后地

区解决各项公共事业支出问题。总之，应是用从农村多

收的这笔资金，解决农村的建设问题。2）在增设适当税

种的同时，应明令取消各种摊派。农村新增税种可以设

立乡镇建设税、地方教育税、地方福利基金等，其总体

税负应不高于现行各种摊派负担率，即严格控制在负

担率为 5%以内，让农民用年收入的 5% 或更低的比例

来缴纳各新增税收。加强宣传解释工作，让农民知道实

际税负低于各种摊派实际负担率。

第四，积极支持科技兴农。发展农业，除政府的宏

观政策引导外，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财

政部门要积极支持科技兴农，教育兴农，保证用于农业

科研、教育的支出增长比例高于其他项目支出的增长

速度，要借鉴外国政府重视农业科研、完善服务体系的

有益做法，使我国的科技兴农真正上到新的台阶。当

前，财政资金应重点用于农技推广机构的队伍建设，仪

器设备购置及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同时，有选择地扶

持一些投资少、效益高或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的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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